
十九条 凡森林火灾、火警和荒火，

应查明起火的时间、地点、原因、

造成的损害等。

森林火警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调

查z 一般森林火灾由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组

织调查，重大森林火灾由市、地、如|森林防

火指挥部组织调查z 特大森林火灾由省森林

防火指挥部组织调查。行政交界地方发生的

森林火灾由起火点所在地的森林防火指挥部

负责查处，起火点不明确的，由上级森林防

火指挥部指定单位查处。

二十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建立

森林防火档案及统计报表的报送制度。
二十一条本乡(镇)人员参加扑救森严

林火灾的，其生活补助按本乡(镇)的乡规

民约的规定办理。外乡(镇)、外县人员参

加扑救森林火灾期间的生活补助.误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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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为了合理利用城镇土地，调节
土地级差收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力日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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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规定。

二十二条严格执行《森林防火条

例》和本办法，预防和扑救措施得力，一级

火险县一年内、二级火险县连续两年内、三

级火险县连续三年内未发生森林火灾的，以

及有《森林防火条例 》 第三十一条第(二人

(三)、(四)、(五)、(六)、(七)

项所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含

县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二十三条违反《 森林防火条例》和1

本办法规定的，依照 《 森林防火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处
·、

町、 回

第二十四条本如法执行中的问题由省

林业厅负责解释。

二十五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地管理，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

用税暂行条例)) ，结合四川实际，、 制订本实

施办法。

二条在城市、县城、 建制镇、工矿

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

地使用税(以下简称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

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本

办法，敬纳土地使用税。

三条 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
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
征收。

… 前款土地占m町，识究 :i斗由地籍管迎!部门
提供 zj也籍管理部门提供有j3 11i的，由当地甚



提供。

四聋 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如

下z

(→)大城市最高一级五元，最低一级

五角 s

(二)中等城市最高一级四元，最低一

级四角s

(三)小城市最 IFJ一级三元，最低…级

三角z

(囚)县城(不含本款第五项规定的县

城)最高一级二元，最低一级二f{1 J 

(五)建制镇、工矿区及甘孜川、阿坝

州、凉山州的县和其他地区的民族自治县的

县城，最高一级一元，最低一级二角。

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具体划分

标准，按国务院《城市规划条例 》 的规定执

行。

五条 任 fti 、旦·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

情说，将斗:辖区征税范围内的土地划分为若

干等级，按照本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寇

的税额幅度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经市、

州人民政府或地LdJi皮公者批准，报省税务

局备案。但城 dif!l县城的具体适用税额中的

垃高一级和i远低一级必须与本实施办法第

四条第一款规定一致。

六条 与市区不往\)辜的城市远郊区或

制镇适用城市税额有困难的，经市、 ?'H人

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可适用县城或

建制镇的税制。

经济落后地区土地使用税的适用税额需

降低的，须经Iii、州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
署批准，并报省税务局备案。但降低税额不

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最低税

额的百分之三十。

?茧济友迫地区上地使用税的边用悦辙，

经省税务局批准，可在本实胞办法第四条第

一款规定最高税额基础上适当提高，但超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

例》第四条规定最高税额的，必须报财政部
审批。

七条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z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

的土地，

(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

单位自用的土地E

(三)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

的土地z

(四)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

共用地z

(五)直按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

产用地z

(六)财政部另行规定兔税的能源、交

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

J\条 国土部门批准整治和改造的废

弃土地，报经省税务问titiit ，可从使用的月

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 i4年。

九条除本实施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规定外，纳税人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

妥;也剧以兔的， 1.豆 J出土地使用悦诚兔权限的

主4J立报才lt 。

十条新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

日起揣一年时开始缴纳土地使用税。

新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的次)~起

纳土地使用税。

十-条 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分两

次缴纳毛当年五月一次、十一月一次)。具

体敬纳期限，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

十二条 土地使用税由土地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征收。

土地使用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和《四川

省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应办理.

十三条 土地使用税收入纳入财政预

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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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条 本主运闹办法由省税务局负责 午I I 国 11A ifi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 同时施行。

解粹。 各地制定的征收土地使用费的规定同时停止

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 Jj 《 Ij1 华人民共 执行 3

勘探开支地方天然气的单位应具备的条

钉 ，出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规定。

五条地方天然气工程的设计单位，

必须持有省或地市州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证

书，严格按国家规定进行设计。工程项目竣

J~后，必须按规定验收合格，方能投产使

;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 : 

J 规定>> ，已经一九八九J平二月于五斗弱;

府第二亿次机会议通过，现;
J 予发布施行。(

张陆若

J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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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用气单位必须在勘探开发单位

- f旨，; i; 的自己气 }IJJi 接衍。 jr4 气单位自 131的地方天

然气省钱，场均如生产设施，须经主管部门

会 i司供气部门审查合格，方能使用。

地方天然气输送管线和l场站必须严格按

有关规定进行iJE护，确保安全。

伞 斗士条 新开发的地方天然气原则上由

拉资开左右使用，有条仲的应并入输气干线

仔网，出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与勘探开发单位

协ifE统一安排使用，适当照顾产气地及技入

勘探开友说金的地区。并管网的具体办法，

由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商四川石油局等有关部

门制定。

~j\条 jj万增Jl1气单位应提出剖面申

洁，主主勘探开立单位与有关市县计划委员会

(计划经济蚕且会)审查同意，报省计划经
济委员会批准。

-, 
一条为了加强lLi:1川地方夭然气节'

jjt，促进勘探开友工作正常去 j泣，枉!iu 函练

有关规庄，;出忘本规Iiio

二;二 本规i江所称的地万fjdS 气， 是

指四)!I石油管理局之外的其他单 au出探开2主

的天然气。

开友利用天然气的单位;.必iljl j企守本ilz

;;i二。

第三条 省计划经济委主i会杂交全省地

方天然气开友利用的统筹、 ;民主u .胁调动1监

督。

第四条 开发地方二JJfS Z L应提出如 i且1 :11 

洁，经省计划经济妥必会 iif豆，并jjfj!我<< 1'1'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元，扳回家

主ti'部门 jiI jji ，在二!: 1;1 ·;75!?13i
、

1 浓得fi l| !:认

九条 供气单位应与Æ气单位签订年
fE fFJ! 日 'L合同， r9..! íijÏ'j 用气数量、 J出点、弗j
UA. 设uf?-tt盐、均主平方式、双方权利义
务\边只J责任。

供气单位、用气 111{LL违反供.I/J气合同，

j时后，万能在拍岸的 iiii域;副主j 内均探开去。
也严禁滥开。

- .1 ft~~ 


